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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收条 百万欠款险存疑
十次对账 确定数额终胜诉
□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 陈亮

日常走访

获知欠款纠纷

2010 年年底 ， 我们在对一家

长期法律顾问单位———武汉市某城

建有限公司 （下称城建公司） 进行

定期法律服务造访时， 得知该公司

存在一起标的额约 127 万元的欠款

纠纷。

事情起因于 2007 年 4 月， 城

建公司与某市政工程公司 （下称市

政公司） 签订 《建设工程商品混

凝土买卖合同》， 约定由城建公司

向市政公司负责施工的道路工程供

应混凝土， 并约定了计价、 计量、

质量验收及结算办法等相关事项。

双方在违约责任中约定： 若被

告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购货

款， 按总货款的日万分之五向原告

支付违约金 。 并在补充条款中约

定： 余款在甲方提供的混凝土浇筑

完工三月内付清给乙方。

在该项目工程建设期间， 城建

公司向市政公司供应了符合约定的

混凝土， 但市政公司在支付了部分

工程款后， 就以各种理由拒绝或回

避付款。

2009 年 7 月 3 日 ， 市政公司

出具一份 《确认函》， 确认尚欠货

款 1267576.5 元。

由于城建公司对相关证据保存

较为完整， 我们认为有取得胜诉的

较大把握， 遂与公司签订了代理合

同， 由同事成和彬律师和我共同作

为本案的代理人。

债多不愁

执行成为关键

在立案前， 我们先前往工商部

门查询了被告的工商登记资料， 对

其注册登记、 信息变更和历年年检

情况等约 500 多页的信息进行了分

析判断， 基本排除了其存在出资不

实等违法问题的可能。

通过向城建公司的工作人员了

解， 我们注意到一个极其关键的情

况。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当初他们

多次上门讨债， 发现该市政公司几

乎每天都有债主上门， 有的债主甚

至赖着不走。 而该市政公司却不为

所动， 因为除了旧厂房及部分机器

设备外， 该公司似乎没有其他值钱

的资产可供执行。

这其实也是我们最担忧的情

况， 因为实践中很多追债案件最终

的难点都不在于获得胜诉， 而在于

实际执行。 如果判决最终无法全面

有效地执行， 那么前期的财力、 人

力和精力投入都等于白费了， 而胜

诉的判决书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为了在案件下达判决后， 扫清

在执行中可能存在的种种障碍， 避

免领到 “法律白条”， 我们决定在

起诉前先通过各种途径调查被告的

资产情况。

果断出手

查封仅存房产

经过多番查询， 结果让我们既

吃惊又庆幸———从住房保障和房屋

管理部门查询得知： 被告单位名下

共有 9 处房产， 其中有 8 处已经被

其他法院因另案查封， 但尚存一处

房产未被查封， 该房产有 300 多平

方米面积， 且地处市中心商业区，

其自身价值较高， 执行变现亦十分

容易。

得知该信息后， 我们十分担心

这处房产也会因其他案件被查封，

立刻通知了城建公司， 准备马上采

取诉前保全的行动。

但此时问题又来了， 法律规定

诉讼保全需要提供等额担保， 我们

要求城建公司以最快速度准备好担

保资产 ， 但公司方面此时却犯了

难———原来， 公司因为正在向银行

办理一笔高额贷款， 须将名下的相

关土地全部用于抵押， 若在这个节

骨眼上用土地来担保查封市政公司

的房产， 那么贷款的顺利发放就会

受到影响。

可是 ， 如果不用土地进行担

保， 公司一时又拿不出其他等额的

资产。

一边是急需的贷款， 一边是随

时可能 “飞走” 的欠款， 城建公司

的负责人此时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

蚁，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决定协助

城建公司将资产全部梳理一遍， 经

过仔细查对和计算， 我们发现该公

司虽然没有单独一项资产可以达到

200 万元以用于担保， 但如果拿出

多项资产进行复合担保， 勉强可以

解决担保问题。

最终， 我们挑选了公司所有的

十辆混凝土搅拌车用于担保， 并获

得了法院的认可。

准备充分

轻松面对诉讼

事不宜迟 ， 2010 年底 ， 我们

在前往法院立案的同时 ， 提交了

《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书》 和 《诉讼

财产保全担保书》。

12 月 31 日 ， 也就是 2010 年

度的最后一天， 法院下达了 《财产

保全裁定书》， 主审法官前往住房

保障和房屋管理部门查封了对方的

相关房产， 确保了案件判决后的可

执行性。

直到主审法官通知我们， 确认

被告房产已被查封时， 我们一直悬

着的心才终于落了地， 稍感轻松地

迎接了 2011 年的新年。

根据我们的起诉书， 我方的诉

讼请求为： 1.判令被告支付所欠货

款近 127 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共

计约 200 万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全部诉讼费用。

我们在起诉的同时也作了分析

判断， 认为本案从表面来看， 事实

还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有被告先后

出具的三份欠条， 证据较为充分，

也未超过诉讼时效。

由于作了诉前保全工作， 因此

我们对于案件的胜诉以及最终执行

到位充满了信心。

一张收条

案情差点反转

2011 年 2 月 23 日， 是本案第

一次开庭的日子。 因为欠款的事实

明确， 又有 《确认函》 在手， 被告

资产也已被查封， 我们进入法庭时

的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

庭审开始后， 我首先宣读了起

诉书。 根据我们的预先判断， 被告

很可能采取 “缓兵之计”， 即明确

承认欠款， 但主动要求调解， 以制

定还款计划分批还款的方式应对。

但就在此时， 对方的代理律师

却当庭出示了一张由原告开具的金

额为 5 万元的收条， 该收条上的落

款日期为被告出具 《确认函 》 之

后。

对方律师答辩称： 原告起诉的

金额有误， 因为被告在出具 《确认

函》 后， 又曾多次偿还过货款， 但

账本因单位正在改制已封存， 暂时

无法提供其他已付款凭据。 法院在

征求双方意见后宣布休庭， 要求原

被告双方庭后进一步核对账目。

这一变故完全打乱了我们的诉

讼方案， 一张收条使得原本清晰的

欠款数额变得疑问重重———难道被

告确已归还部分欠款？ 那尚欠的货

款金额究竟是多少呢？

补充证据

两审皆获胜诉

庭后 ， 经过再次仔细核对

《确认函》， 原文 “我公司在王家墩

道路等工程项目上还欠贵公司

1267576.5 元……” 中的一个 “等”

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难道其中

还有隐情？

为此 ， 我们专程前往城建公

司， 与工程项目及财务人员开会沟

通， 还询问了部分已经离职的老员

工， 重新还原欠款形成的全过程。

经过仔细了解我们才得知： 原

来该笔欠款除涉及王家墩道路工程

外， 还牵涉到另外两个工程。 被告

在签署 《确认函》 后， 曾要求原告

增加对另两个工程的混凝土供应

量 ， 导致混凝土供应总量发生变

化， 其支付的 5 万元是付给新增加

部分的混凝土货款， 而非偿还之前

所欠的货款。

明确欠款构成后， 我们将城建

公司财务部门保存的三个工程的结

算单据与被告提供的相关单据全部

调出， 结合起来整体对账。

由于工程时间跨度较长， 且涉

及账目众多， 各种单据交错混杂，

一时难以厘清， 查得我们简直是头

晕目眩 。 此时成和彬律师提出建

议： 按时间顺序对所有单据进行统

一编号， 逐一进行梳理， 这样就不

至于发生遗漏或者错乱。

那段时间， 我们不断往来于原

被告单位、 律所及法院之间， 经过

先后十次对账， 终于确认了欠款的

数额即 《确认函》 中确认的金额，

并将相关证据提交给了法庭。

此后的庭审中， 虽然被告仍然

声称其持有另行偿还过欠款的证

据， 却迟迟无法提供， 只能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经过审理 ， 法院于今年 5 月

31 日作出判决， 要求被告市政公

司支付我方所诉求的混凝土货款近

127 万元， 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 并承

担全部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

判决下达后 ， 被告不服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被告上诉， 维持原判。

回顾案情

经验值得汲取

这起看似并不复杂的案件， 实践

中其实带有一定的典型性。

很多企业或者个人平时在经济活

动中不够严谨， 在货款或者借款遭拖

欠时也不知道如何及时有效地追回欠

款。 有的因为证据等问题输了官司，

有的则因为没有及时保全， 即便赢了

官司也拿不到钱， 三天两头找执行法

官， 最终还是无济于事。

其实， 只要企业或者个人能够增

强法律意识， 这样的情形是可以最大

限度地避免的。

首先， 企业或者个人都应该形成

书面沟通的好习惯。 俗话说 “口说无

凭”， 律师在和当事人签订代理合同

之前， 需要共同对案情进行评估， 而

分析判断依据的主要是证据情况， 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本案中， 我们还将重要事项与客

户成文沟通 ， 形成了 《律师意见 》

《情况说明》 等书面材料， 这也是我

们平时办案的习惯。

其次， 对方的资产状况及保全状

况决定了后期的执行。 对于事实比较

清楚 、 证据较为充分的欠款纠纷案

件， 胜诉并不是当事人及律师的终极

目标， 应将重点放在执行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 提供担保的资产

应慎重选择， 以免对当事人自身的经

营造成妨碍， 并应特别记下保全到期

时间， 及时申请续封。

再次， 简单案件也必须仔细研究

材料 ， 不可掉以轻心 。 本案看似简

单， 但后期发现涉及多个建设工程，

若非证据明确， 会使自己十分被动。

应切记对于任何案件都必须深入了解

事实， 仔细研究案件材料。

最后， 专业问题需要专业人士协

助。

律师在查询、 计算结算单据账目

的过程中， 可以寻求当事人单位财务

人员甚至外界专家的帮助。

这是一起标的额不算很高的案件， 但在实践中却带有一定的

典型性。 我方根据一份欠款 《确认函》 向对方追索货款， 却发现

对方已显现出 “债多不愁” 的状况。 而在诉讼中， 对方拿出一张

收条， 又险些让欠款数额存疑。

经过诉讼前的妥善保全， 诉讼中的及时应变， 我们终于获得

了两审胜诉的结果。 回顾案情， 如果一着不慎， 很可能就无法取

得如此圆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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